
（上接

D17

版）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的股权结构

（二）本次变动后的股权结构图

五、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的说明

（一）琼花集团所持上市公司股份质押、冻结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琼花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全部股份中

３０

，

４８６

，

４２１

股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质押给国信信托。 琼花集团持有的全部股份被法院轮候冻结。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锁定的承诺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郑重承诺：“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的规定，自全部

股份过户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琼花股份的股份。 锁定期满后，将按中国证监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

除上述情况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限

制情况。

第五节 资金来源

一、本次收购资金总额及其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收购所需的

３０４

，

８６４

，

２２０

元全部来自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自有资金，未

直接或间接来源于琼花股份及其关联方，也未与琼花股份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现

金。

二、关于资金来源的承诺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次收购所需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

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 也不存在受到上市公司直接或间接资助的情况，

收购资金来源不存在任何违法情形。 ”

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未来十二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业务进行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计划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

恢复和加强。

二、未来十二个月内对上市公司（含子公司）资产及业务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计

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拟筹划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具体方案仍在

讨论中。

三、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调整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公司章程行使股东权利，对上市公司董事

会成员进行部分调整，调整人员名单尚未确定。除此之外，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

尚无未来十二个月内对高管人员及结构进行调整的计划。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做重大修改的计划。

如果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此类修改，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之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做出的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做重大变动的

计划。

六、上市公司分红政策重大变化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前述重大资产重组计划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对上市公司业

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并不产生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

后，上市公司依然具备独立经营能力，拥有独立的法人地位，拥有独立的采购、生产、销售系

统，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继续保持机构独立、人员独立、财务独立、业务独立和资产完整。

本次权益变动后，上市公司的融资能力将得到提升，产能利用率得到提升，持续而稳定的

经营能力大幅提高，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益。

二、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一）同业竞争情况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情

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也不会因本次权益变动形成同业竞争。

（二）关于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从根本上避免和消除与上市公司形成同业竞争的可能性，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其及其

控制下的其他企业：

１

、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２

、不从事与上市公司存在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也不以独资经营、合资经

营或其他拥有股票或权益的方式在其他公司或企业从事与上市公司存在竞争或可能构成竞

争的业务或活动。

３

、在未来的投资方向上，避免投资与上市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及企业；对上市公司已

经或拟投资兴建的项目，将不会进行建设或投资。

４

、如未来经营的业务与上市公司形成实质性竞争，上市公司有权优先收购该等竞争业务

有关的资产，或通过解散、对外转让等方法，处理所持从事竞争业务公司的全部股权，以消除

同业竞争。

５

、若违反上述承诺，则应对上市公司因此而遭受的损失做出及时和足额的赔偿。

三、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情况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

（二）关于关联交易的承诺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可能与上市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 为规

范未来的可能存在的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义务人做出书面承诺如下：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将尽量避免与上市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对

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

及上市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除通过合法途径行使股东权利外，不对上市公司

的业务活动进行干预，在股东大会涉及关联交易表决时，严格履行回避表决义务，同时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

益。

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二十四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与琼花股份及其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

３

，

０００

万元或者高于琼花股份最

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交易情况。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二十四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未发生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５

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以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做出其他补偿安排，亦不存在对琼花

股份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谈判或已签署的合同、默契或者其他安排。

四、对拟更换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拟更换琼花股份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做出任何补偿的承

诺，也未有任何类似的安排。

第九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自查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结果，信

息披露义务人及相关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在本次权益变动事

实发生之日前六个月内未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系统买卖琼花股份的股票。

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一、审计意见

广州市志诚会计师事务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并分别出

具了穗志诚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４００８２

号、穗志诚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４００８３

号、穗志诚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１８

号的审计报

告。会计师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财务报表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

了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合并财务状况以及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合并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数据未经审计。

二、财务报表

广东鸿达兴业集团资产负债表

(

续

)

单位：元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

权益）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６２８

，

０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７８

，

０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２６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６１

，

３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应付账款

１５

，

７１８

，

０６８．２８ ７

，

０２５

，

８２６．９２ １１

，

５５８

，

１１２．９３ ２３

，

７８６

，

０４２．９０

预收账款

７

，

０６４

，

５６７．６８ ３

，

６９６

，

９７４．４２ ５

，

２６８

，

１５０．００ ７

，

７０９

，

４１７．２４

应付职工薪酬

４

，

４８２

，

４３７．８０ ４

，

１６６

，

９８６．１０ ５

，

１３０

，

２５６．９５ ５

，

２１７

，

７７５．８３

应交税费

８

，

０９２

，

５２０．７６ ７

，

５５０

，

９１８．８０ ２０

，

７３８

，

４１４．９２ ２２

，

１７９

，

１１４．６７

应付利息

６３

，

２０４

，

２９８．１５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３５

，

２１２

，

２８６．３７ ５８

，

４１３

，

４７１．１０ ６４

，

０４２

，

３０３．７２ ５８

，

２０１

，

５５０．５０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８２３

，

２４４

，

１７９．０４ ９５８

，

９３４

，

１７７．３４ ７３２

，

９８７

，

２３８．５２ ６０７

，

０９３

，

９０１．１４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２

，

０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４９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６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１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应付债券

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长期应付款

３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专项应付款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预计负债

递延税款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４

，

１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８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６７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１８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４

，

９５１

，

２４４

，

１７９．０４ ２

，

８０６

，

９３４

，

１７７．３４ ２

，

４１１

，

１８７

，

２３８．５２ １

，

７９５

，

２９３

，

９０１．１４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１

，

０７８

，

６１３

，

４３６．６８ １

，

０７８

，

６１３

，

４３６．６８ １

，

０６１

，

６４４

，

０８１．７６ １

，

０６１

，

６４４

，

０８１．７６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３３３

，

９５２

，

３８８．６０ ３３３

，

８２１

，

８７１．２６ ２６１

，

８９１

，

６９７．７３ ２２１

，

８０２

，

８４７．８３

未分配利润

３

，

３５７

，

０５３

，

０３８．１１ ２

，

９２３

，

２５１

，

２９０．２６ ２

，

２７３

，

２７７

，

６２３．８４ １

，

９１２

，

４７７

，

９７４．７３

少数股东权益

１

，

１７４

，

２７３

，

８６２．６８ １

，

０６４

，

５６２

，

６６７．１２ ６８８

，

２４０

，

７７５．０４ ６１３

，

３０４

，

７９７．８４

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

合计

６

，

２２３

，

８９２

，

７２６．０７ ５

，

６８０

，

２４９

，

２６５．３２ ４

，

５６５

，

０５４

，

１７８．３７ ４

，

０８９

，

２２９

，

７０２．１６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

权益）总计

１１

，

１７５

，

１３６

，

９０５．１１ ８

，

４８７

，

１８３

，

４４２．６６ ６

，

９７６

，

２４１

，

４１６．８９ ５

，

８８４

，

５２３

，

６０３．３０

企业负责人：周奕丰 会计机构负责人：周喜才 填表人：林俊洁

广东鸿达兴业集团利润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一、营业收入

５

，

４４９

，

００７

，

３５０．１６ ６

，

６５２

，

２３１

，

５５８．２８ ５

，

３１４

，

３９０

，

２４８．２８ ５

，

６２６

，

７６６

，

６５２．３４

减：营业成本

４

，

３８０

，

１４５

，

５１１．４３ ５

，

３５６

，

０８１

，

１２３．８６ ４

，

４２７

，

５６５

，

７６９．１２ ４

，

５９７

，

１６９

，

４２９．４９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４

，

１０８

，

１６７．２７ ２４

，

３８９

，

４００．９９ １０

，

８２１

，

６４３．２４ １５

，

７２２

，

３０４．５７

销售费用

７９

，

６０８

，

０４２．３９ １１６

，

９１９

，

０８２．５５ ８８

，

０６６

，

５４６．９４ ８６

，

２４５

，

２４３．５０

管理费用

１６５

，

０９７

，

５６７．０９ ２２９

，

５４４

，

６０１．５６ １１４

，

６６９

，

９６８．３８ ９７

，

５７０

，

５８６．８８

财务费用

１３３

，

７８０

，

７４２．４５ ７６

，

７９０

，

６１９．５７ ６０

，

１３８

，

４７７．５２ ３２

，

１４８

，

７４３．１９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填列）

６７６

，

２６７

，

３１９．５３ ８４８

，

５０６

，

７２９．７５ ６１３

，

１２７

，

８４３．０８ ７９７

，

９１０

，

３４４．７１

加：营业外收入

５

，

８４８

，

２２９．２６ ６

，

１４２

，

４８８．４６ １５６

，

１３３．２１

减：营业外支出

２

，

４７０

，

１００．２９ ３８９

，

７３７．１０ ６５

，

３１８．９１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填列）

６７６

，

２６７

，

３１９．５３ ８５１

，

８８４

，

８５８．７２ ６１８

，

８８０

，

５９４．４４ ７９８

，

００１

，

１５９．０１

减：所得税费用

１３７

，

７７７

，

０７５．６４ １７７

，

２２６

，

３８０．２３ １４３

，

０５６

，

１１８．２３ １９９

，

５００

，

２８９．８１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填列）

５３８

，

４９０

，

２４３．８９ ６７４

，

６５８

，

４７８．４９ ４７５

，

８２４

，

４７６．２１ ５９８

，

５００

，

８６９．２０

其中：少数股东损益

１０５

，

５７２

，

００８．８６ １４０

，

５０５

，

３９３．７２ ７４

，

９３５

，

９７７．２０ ７２

，

９７４

，

６２４．１７

五、每股收益：

㈠基本每股收益

㈡稀释每股收益

企业负责人：周奕丰 会计机构负责人：周喜才 填表人：林俊洁

广东鸿达兴业集团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行次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１ ５

，

３５９

，

２６１

，

６１０．０４ ６

，

１２６

，

７３３

，

６０８．１２ ５

，

２３０

，

０４２

，

１７７．５０ ５

，

５２５

，

１０７

，

８７７．７３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３ ２

，

８３４

，

１００．００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８ ３

，

０１４

，

１２９．２６ ４４８

，

２１５．０５ １６

，

００５

，

６３８．１０

现金流入小计

９ ５

，

３５９

，

２６１

，

６１０．０４ ６

，

１３２

，

５８１

，

８３７．３８ ５

，

２３０

，

４９０

，

３９２．５５ ５

，

５４１

，

１１３

，

５１５．８３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１０ ４

，

４５３

，

４７８

，

０９６．２５ ５

，

０２５

，

２２０

，

９３１．４３ ４

，

６６３

，

２６０

，

７８７．９４ ４

，

６９５

，

０４１

，

５６１．８４

经营租赁所支付的现金

１１ 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６

，

０００．００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１２ ５７

，

８８９

，

４５３．２１ ７７

，

０７６

，

８０９．１５ ５４

，

６５２

，

５６４．８４ ３５

，

４３０

，

１０９．９６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１３ ２５６

，

７１２

，

０５４．９８ ４７２

，

７５９

，

８４１．５８ １７８

，

７５０

，

９７９．５２ ２８４

，

６７０

，

６７４．５６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８ １０９

，

８２９

，

２８４．１７ １９２

，

７５８

，

１３５．０７ １３７

，

４７０

，

８３６．９６ ２３８

，

４３２

，

５６９．１０

现金流出小计

２０ ４

，

８７７

，

９９８

，

８８８．６１ ５

，

７６７

，

９４１

，

７１７．２３ ５

，

０３４

，

１３５

，

１６９．２６ ５

，

２５３

，

５７４

，

９１５．４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１ ４８１

，

２６２

，

７２１．４３ ３６４

，

６４０

，

１２０．１５ １９６

，

３５５

，

２２３．２９ ２８７

，

５３８

，

６００．３７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２２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２３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２５ ３２

，

５３６

，

３３３．３４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８ ９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现金流入小计

２９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２

，

５３６

，

３３３．３４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３０ １

，

０６６

，

３５０

，

４２３．７８ ３８３

，

４７８

，

７１０．６０ １６０

，

３０１

，

０３２．４７ ８１１

，

４３５

，

８５８．８２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３１ ７６０

，

８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５ ２７２

，

６０２

，

８００．００

现金流出小计

３６ １

，

８２７

，

２２０

，

４２３．７８ ４３８

，

４７８

，

７１０．６０ ４３２

，

９０３

，

８３２．４７ ８７３

，

９３５

，

８５８．８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７ －１

，

８２７

，

２２０

，

４２３．７８ －４２４

，

４７８

，

７１０．６０ －３３９

，

９０３

，

８３２．４７ －８３１

，

３９９

，

５２５．４８

企业负责人：周奕丰 会计机构负责人：周喜才 填表人：林俊洁

广东鸿达兴业集团合并现金流量表(

续

)

项目 行次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３８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发行债券所收到的现金

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４０ ２２８

，

７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１

，

８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７１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４３ ３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现金流入小计

４４ １

，

９２８

，

７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７１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４５ ４８０

，

０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

现金

４６ ７０

，

０２６

，

５１９．８０ １００

，

７９５

，

５７９．９２ １１３

，

７５５

，

３７７．７９ ８３

，

６７７

，

８０２．３８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５２

现金流出小计

５３ ５５０

，

０８６

，

５１９．８０ ３６０

，

７９５

，

５７９．９２ ２５８

，

７５５

，

３７７．７９ ８３

，

６７７

，

８０２．３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４ １

，

３７８

，

６８３

，

４８０．２０ ３２７

，

０３４

，

４２０．０８ ５１２

，

４９４

，

６２２．２１ ４４６

，

３２２

，

１９７．６２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５５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５６ ３２

，

７２５

，

７７７．８５ ２６７

，

１９５

，

８２９．６３ ３６８

，

９４６

，

０１３．０３ －９７

，

５３８

，

７２７．４９

企业负责人：周奕丰 会计机构负责人：周喜才 填表人：林俊洁

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本次交易不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形；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

以下情况：

（

１

）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

２

）最近

３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

３

）最近

３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

４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其他情形。

信息披露义务人能够按照《收购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

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或信息， 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交易所依法要

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身份证明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股东会决议

（四）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文号】）、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执行裁定书》（【文号】）

（五）收购资金来源的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关联方之间在报告日前

２４

个月内未发生相关交易的说

明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未发生变化的证明

（八）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各自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或者主要负责人）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的名单及其持有或买卖琼花股份股份的说明

（九）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及相关人员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持有

或买卖琼花股份股票的说明

（十）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及符合《收购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说明

（十一）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第三十

九条要求提供的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

３

年财务会计报告及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

（十二）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上述备查文件备置地点：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琼花股份住所、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广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日期： 年 月 日

财务顾问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

内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盖章）

项目主办人：

日期： 年 月 日

广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日期： 年 月 日

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扬州市杭集镇曙光路

股票简称

Ｓｔ

琼花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０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广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广州市荔湾区荷景路

３３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境内、境外其他

上市公司持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拥有

境内、 外两个以上上市公

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

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０

股

持股比例：

０％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３０

，

４８６

，

４２２

股

变动比例：

１８．２７％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持续关联交

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

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收购办法》第五十条要求

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及批准

进展情况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声明放弃行使相

关股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广东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姓名】

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8

2011

年

12

月

2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145

公司简称：

*ST

钛白 公告编号：

2011-69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被法院受理破产重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风险提示：

1

、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12

月

5

日开市起复牌交易，自复牌之日起

20

个交易日后将被停牌，即交易日为

2011

年

12

月

5

日

-2011

年

12

月

30

日，公司股票将在

2011

年

12

月

30

日后的次一个交易日起被停牌。

2

、由于本公司的破产重整已被法院受理，根据《上市规则》第

13.2.1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行退

市风险警示。本公司股票已于

2010

年

4

月

19

日实施

"

退市风险警示

"

特别处理。本次破产重整被法院受理后公

司股票将继续实施

"

退市风险警示

"

的特别处理。

3

、本公司股票停牌期间，本公司存在因《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或依《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如重整计划未获通过等）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若本公司被宣告破产清

算，根据《上市规则》

14.3.1

的规定，本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一、事件概述

（一）破产事件简述：

1

、申请人名称：天水二一三机床电器厂兰州天兰机电产品经营部（以下简称

"

天水二一三

"

）

2

、申请人注册地：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津东路

688

号

3

、申请时间：

2011

年

4

月

22

日

4

、申请的目的：重整。

5

、申请事实和理由：不能清偿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到期债务，且有明显丧失偿还能力的可能。

（二） 法院裁定时间：

2011

年

11

月

30

日

（三） 裁定书主要内容：

1

、嘉峪关市人民法院（

2012

）嘉法民重整字第

01-1

号裁定书裁定如下：

受理申请人天水二一三机床电器厂兰州天兰机电产品经营部对被申请人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的重整申请。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2

、嘉峪关市人民法院（

2012

）嘉法民重整字第

01-2

号裁定书裁定如下：

（

1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重整。

（

2

）指定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为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四）法院受理重整案件公告情况：

嘉峪关市人民法院于

2011

年

12

月

2

日在《人民法院报》、《甘肃日报》和《嘉峪关日报》刊登《受理破产案件

公告》，具体内容如下：

本院根据天水二一三机床电器厂兰州天兰机电产品经营部的申请，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作出（

2012

）嘉

法民重整字第

01-1

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受理债务人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重整一案； 并于同日作出

（

2012

）嘉法民重整字第

01-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重整，同时指定中核华

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为管理人（地址：嘉峪关市迎宾西路

856

号泰兴宾馆一楼；邮编：

735100

；联系人：

李青蒿、解欢；联系电话：

0937-6303574

、

6303556

）。债权人应于人民法院发布受理重整申请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

处理。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

9

时在嘉峪关市国泰大酒店（嘉峪关市雄关广场西侧新华南路

1169

号）一楼多功能厅

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或个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

文件。

二、法院指定管理人情况

1

、管理人：根据嘉峪关市人民法院（

2012

）嘉法民重整字第

01-2

号裁定书的裁定，指定中核华原钛白股

份有限公司清算组为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管理人主要成员为：

组 长：杨 伟（中共嘉峪关市委常委、嘉峪关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常务副组长：郑成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副 组 长：王万平（嘉峪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杨燕生（甘肃矿区办事书副主任）

成 员：梅学千（甘肃省政府国资委企业改组处处长）

董 峥（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资本运营部处长）

许美征（北京中和应泰财务顾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许胜锋、李成文（均为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韩小玉（证监会甘肃监管局上市处处长）

侯 强（嘉峪关市工信委主任）

景光耀（嘉峪关市发改委副主任、招商局局长）

刘亚萍（银监会嘉峪关分局局长）

陆建华（工程师）

徐胜利（甘肃矿区办事处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孙秀俊（高级会计师）

李治军（酒钢集团公司法律事务部律师）

刘 军（甘肃明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管理人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嘉峪关市迎宾西路

856

号 邮政编码：

735100

联系电话：

0937-6303574 0937-6303556

2

、管理模式：目前法院尚未确定管理人管理模式。

三、事件影响

1

、 股票交易：公司股票将于

2011

年

12

月

5

日开市起复牌交易，股票简称仍然为

"*ST

钛白

"

。

2

、 停复牌事项安排：

（

1

）由于本公司的破产重整已被法院受理，根据《上市规则》第

13.2.1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行

退市风险警示。因本公司股票已于

2010

年

4

月

19

日实施

"

退市风险警示

"

特别处理，本次破产重整被法院受理

后公司股票将继续实施

"

退市风险警示

"

的特别处理。

（

2

）依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6

条、第

13.2.7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12

月

5

日开市起复牌

交易，自复牌之日起

20

个交易日后将被停牌，即交易日为

2011

年

12

月

5

日

-2011

年

12

月

30

日，公司股票将在

2011

年

12

月

30

日后的次一个交易日起被停牌。

3

、信息披露责任人：在法院确定管理人管理模式之前公司的信息披露的责任人仍为公司董事会，在法

院确定管理人管理模式之后，根据《上市规则》第

11.10.10

和

11.10.11

条的规定来确定信息披露责任人，公司

再履行相关披露义务。

联系人：付玉琴

联系电话：（

0937

）

6211780/6765325

联系传真：（

0937

）

6211771/6765332

E-mail

：

404fyq@vip.sina.com

联系地址：甘肃嘉峪关市和诚西路

359

号

/

兰州市

508

信箱甲

33

号

邮政编码：

735100/732850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12

月

30

日后的次一个交易日起开始停牌，至法院对重整计

划做出裁定后，公司将根据破产重整的进展情况向交易所申请复牌，但何时复牌，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本公

司股票停牌期间，本公司存在因《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规定的原因（如重整计划未获通过等）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若本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根据《上

市规则》

14.3.1

的规定，本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本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

、法院裁定书；

2

、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日

股票代码：

002145

股票简称：

*ST

钛白 编号：

2011-70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继续实行退市

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法院受理债权人提出的破产重整申请将被深圳证券

交易所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现特作如下风险提示：

一、特别提示

1

、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12

月

5

日开市起复牌交易，自复牌之日起

20

个交易日后将被停牌，即交易日为

2011

年

12

月

5

日

-2011

年

12

月

30

日，公司股票将在

2011

年

12

月

30

日后的次一个交易日起被停牌。

2

、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12

月

5

日复牌之日时起继续实施

"

退市风险警示

"

的特别处理，股票简称仍然为

"

*ST

钛白

"

，公司股票日涨跌幅限制不变，仍为

5%

，股票代码不变，仍为：

002145

。

二、实行

"

退市风险警示

"

特别处理的原因

1

、因公司

2008

年、

2009

年连续两年的年度报告披露的当年经审计净利润为负数；

2

、由于可能导致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会计师无法判断

本公司以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2009

年度财务报表是否恰当，因此，会计师对公司

2009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由于上述原因，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3.2.1

及《中小企业板股票暂停上市、终止上市特

别规定》第三条的有关规定，

2010

年

4

月

19

日公司股票被实施

"

退市风险警示

"

的特别处理。

3

、本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告显示，

2010

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1084.90

万元，会计师出具了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虽然年度审计已经表明公司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但由于公司在披露

2010

年年度

报告时（

2011

年

4

月

22

日）又有债权人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 ，因此，本公司在

2010

年年度报告披露时没有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实施其他特别处理的申请，公司股票交易被继续实行退市风险警

示的特别处理（相关内容详见

2011-25

号公告内容以及公司每月发布的《关于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采取的措

施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的相关内容）。

4

、由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嘉峪关市人民法院受理了债权人对本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根据《上市规则》

第

13.2.1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行

"

退市风险警示

"

的特别处理。因本公司股票已于

2010

年

4

月

19

日

实施

"

退市风险警示

"

的特别处理，因此本次破产重整被法院受理后公司股票将继续实施

"

退市风险警示

"

的

特别处理。

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

的规定，公司股票将被实施

"

退市风险警示

"

的特别处

理。本公司特向投资者做如下风险提示：

1

、实施

"

退市风险警示

"

特别处理的起始日：公司股票已于

2010

年

4

月

19

日开市时起实施了退市风险警

示；

2

、公司股票停复牌起始日：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12

月

5

日起复牌交易，复牌后继续实施

"

退市风险警示

"

的

特别处理；

3

、继续实施

"

退市风险警示

"

的特别处理后公司证券代码不变，仍为

002145

；

4

、继续实施

"

退市风险警示

"

的特别处理后的股票简称仍然为

"*ST

钛白

"

；

5

、继续实施

"

退市风险警示

"

的特别处理后公司股票日涨跌幅限制仍为

5%

。

四、公司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

"

退市风险警示

"

特别处理所采取的具体措施

1

、

2011

年

8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本次董事会同意由安徽金星钛白（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金星钛白

"

）对本公司整体资产实施托管经营。委托管理期限为：

2011

年

9

月

1

日至

2012

年

8

月

31

日，在此期间内，金星钛白将全面负责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该议案已经

2011

年

8

月

25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目前托管工作还在继续。

2

、目前公司被法院受理破产重整，公司董事会将积极配合管理人做好重整期间的相关工作，积极推进

重整工作进程。

五、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或者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停牌期间，本公司存在因《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或依《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如重整计划未获通过等）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若本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

根据《上市规则》

14.3.1

的规定，本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六、继续实行

"

退市风险警示

"

特别处理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

联系人：付玉琴

联系电话：（

0937

）

6211780/6765325

联系传真：（

0937

）

6211771/6765332

E-mail

：

404fyq@vip.sina.com

联系地址：甘肃嘉峪关市和诚西路

359

号

/

兰州市

508

信箱甲

33

号

邮政编码：

735100/732850

公司董事会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破产重整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进展公

告。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2166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

2011-067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核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期，公司股票交易出现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已经申请

本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12

月

1

日起停牌。公司就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

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核查情况予以公告。

根据规定，公司股票将于

2011

年

12

月

2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1

小时后复牌。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截止

2011

年

11

月

30

日， 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于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以

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核查情况的说明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及公司管理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问题

进行了必要核实，现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

、国家

"

十二五

"

生物技术发展规划发布相关情况

公司董事会关注到，

2011

年

11

月

28

日，国家科技部网站公布了《十二五生物技术发展规划》，而部分财经

类网站在转载上述信息的同时提及到公司相关情况。公司认为，公司主营业务为植物提取物的研发、生产及

销售，目前预计该规划的发布不会对公司业务产生重大影响。除此之外，公共媒体没有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2

、关于公司与美国嘉吉签订的《外包加工及供应协议》进展情况

2011

年

11

月

1

日，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Layn USA

与美国嘉吉正式签订了一份关于甜菊糖最终产品的

长期独家《外包加工及供应协议》，随后公司及时披露了《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截止本

公告日，公司确认收到嘉吉订单总金额

712.42

万美元，目前公司尚未交付相应货物，嘉吉也未支付相应

货款。

3

、公司目前正与各方商议处置公司兴安厂区资产事项，公司该部分资产

2011

年

10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账面

净值为

4361

万元。截止公告日，该事项尚处于筹划阶段，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4

、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5

、经核查，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

阶段的重大事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秦本军先生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也未买卖本公司

股票。

6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三、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1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上述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经核查，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四、风险提示

1

、 公司在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本公司

2011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2,800--3,200

万元；目

前，公司预计情况与实际情况不存在较大差异。

2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日

纽银梅隆西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因农业银行电子银行系统暂停服务而暂停农业银行借记卡网上银行服务的公告

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农业银行

"

）通知，农业银行将于

2011

年

12

月

3

日（星期六）

0:00

至

8:00

进行电子银行系统电子渠道相关系统小型机升级维护。在此期间农业银行网银、自助设备、电子商务、

特色业务平台等电子银行类交易暂停服务。

届时，使用农业银行借记卡通过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的网银支付功能将暂时无法进行，请投

资人妥善安排业务办理时间，由此给投资人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一、纽银梅隆西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00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19

楼（邮编

200120

）

总机：（

021

）

38572888

传真：（

021

）

38572860

客服电话：

4007-007-818

；（

021

）

38572666

联系人： 孙艳丽

网址：

www.bnyfund.com

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95599

公司网址：

www.95599.cn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纽银梅隆西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2

月

2

日

证券代码：

000950

证券简称：建峰化工 编号：

2011-073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1

年

11

月

30

日，公司接到股东重庆智全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智全实业

")

关于股权解冻及质押

的通知，

2011

年

11

月

24

日智全实业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6,600,000

股股份在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涪陵支

行解冻后办理了再质押手续，冻结期自

2011

年

11

月

24

日起，期限为一年。上述股权的解冻、质押已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手续，

2011

年

11

月

25

日该公司为智全实业出具了《解除证券

质押登记通知》及《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截至本公告日，智全实业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76,316,684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2.74％

，其已质押冻结总

额为

36,600,0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6.11%

。

特此公告。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二月一日

股票简称：涪陵电力 股票代码：

600452

公告编号：

2011-28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电网电价调整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收到《重庆市物价局贯彻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适当调整电价有关问题的通知》（渝价【

2011

】

424

号），调整电价水平：

一、销售电价平均上调

3.78

分

/

千瓦时。

二、居民用电价格本次不调整。

三、本次调价时间从

2011

年

12

月

1

日起执行。

因本次调整电价主要是为缓解煤炭价格上涨对发电成本的影响以及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 在销售

价格调整的同时，我司购买的火电、水电及外购电价格均会相应调整，目前外购电价格正在测算中。预计

本次电价调整对本公司

2011

年度经营业绩影响不大。

特此公告。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一日


